谢家集区委政法委专项资金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根据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安排，2023年本单位共收到财政拨款36万元，主要用于司法救助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2023年，财政拨款36万元，实际执行18.3万元，资金执行率50.83%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情况分析。
实际执行的18.3万元用于司法救助。
资金定向分配；及时支付；流程合规；费用内容符合使用规范；项目资金规范执行准确无误；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；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；项目资金使用均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确定的项目、范围、额度进行使用，符合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本单位始终树立为民服务意识，主动担当作为，把握好救助工作的“人文软关怀”属性，做到应救尽救、当助则助。本年实际执行的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，救助案件7起，救助困难群众7人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、数量指标：（1）司法救助案件及人员数量≧1个，实际司法救助案件7起，救助人员7人。（2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，保证司法救助专项资金支出的合规性。（3）确保司法救助资金拨付的及时性。
2、效益指标：（1）完善司法救助工作，确保开展顺利。（2）司法救助资金救助群众。（3）持续开展司法救助工作。
3、满意指标：确保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群众得到救助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通过自评发现，专项资金不存在问题，取得了预期成效。今后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，落实项目绩效目标。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通过项目自评自测，加强对项目资金绩效管理，切实强化目标管理，全面落实年初项目绩效目标。
5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无。
6、 附件：专项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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